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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

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3,965,555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3.6316%。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 名，代
表股份 113,964,755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 43.631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
代表股份 800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761,648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的 1.4401%。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议案 1.00�《关于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2.� 审议议案 2.00�《关于公司＜2023 年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3.� 审议议案 3.00�《关于公司＜2023 年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4.� 审议议案 4.00�《关于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5.� 审议议案 5.00�《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3,761,648 100.0000%

反对 0 0.0000% 0 0.0000%

弃权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6.� 审议议案 6.00�《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7.� 审议议案 7.00�《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8.审议议案 8.00�《关于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
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761,148 99.9867% 3,761,148 99.9867%

反对 500 0.0133% 500 0.0133%

弃权 0 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9.逐项审议议案 9.00�《关于预估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议案 9.01� 《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761,648 100.0000% 3,761,648 100.0000%

反对 0 0.0000% 0 0.0000%

弃权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议案 9.02�《与联营企业的关联交易》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3,761,648 100.0000%

反对 0 0.0000% 0 0.0000%

弃权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议案 9.03�《与公司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阳市
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0,204,207 99.9995% 300 37.5000%

反对 500 0.0005% 500 62.5000%

弃权 0 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10.审议议案 10.00《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远期外汇业务计划的议案》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3,965,555 100.0000%

反对 0 0.0000%

弃权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全

文，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红军、鲁放；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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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2：00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与永春路交叉口东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光电园二

期综合楼 A1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00 期间任意时间。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姜滨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8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35,871,6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86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58,825,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52%；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7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7,046,0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10%；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8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6,455,6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5596%。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总 数
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总 数
比例

股数（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总 数
比例

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735,871,686 735,158,111 99.9030% 544,276 0.0740% 169,299 0.0230% 通过

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735,871,686 735,157,511 99.9029% 545,776 0.0742% 168,399 0.0229% 通过

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735,871,686 735,158,111 99.9030% 544,276 0.0740% 169,299 0.0230% 通过

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735,871,686 735,157,511 99.9029% 545,776 0.0742% 168,399 0.0229% 通过

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735,871,686 735,733,244 99.9812% 124,842 0.0170% 13,600 0.0018% 通过

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735,871,686 735,733,244 99.9812% 124,842 0.0170% 13,600 0.0018% 通过

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735,871,686 735,159,011 99.9032% 544,276 0.0740% 168,399 0.0229% 通过

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35,871,686 735,210,328 99.9101% 444,759 0.0604% 216,599 0.0294% 通过

议案 9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735,871,686 733,714,952 99.7069% 2,144,029 0.2914% 12,705 0.0017% 通过

议 案
10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735,871,686 735,733,445 99.9812% 124,641 0.0169% 13,600 0.0018% 通过

议 案
11

《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735,871,686 733,709,552 99.7062% 2,148,529 0.2920% 13,605 0.0018% 通过

议 案
12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735,871,686 695,424,220 94.5035% 40,434,766 5.4948% 12,700 0.0017% 通过

议 案
13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35,871,686 695,424,820 94.5035% 37,133,266 5.0462%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4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735,871,686 695,424,820 94.5035% 37,133,266 5.0462%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5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735,871,686 695,424,220 94.5035% 37,133,866 5.0462%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6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
度＞的议案》

735,871,686 695,423,320 94.5033% 37,134,766 5.0464%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7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管理制度＞的议
案》

735,871,686 695,423,320 94.5033% 37,134,766 5.0464%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8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投资与衍
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
议案》

735,871,686 695,423,063 94.5033% 37,135,023 5.0464% 3,313,600 0.4503% 通过

议 案
19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35,871,686 735,354,044 99.9297% 504,942 0.0686% 12,700 0.0017% 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86,455,610 85,742,035 99.1746% 544,276 0.6295% 169,299 0.1958%

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86,455,610 85,741,435 99.1739% 545,776 0.6313% 168,399 0.1948%

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86,455,610 85,742,035 99.1746% 544,276 0.6295% 169,299 0.1958%

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86,455,610 85,741,435 99.1739% 545,776 0.6313% 168,399 0.1948%

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86,455,610 86,317,168 99.8399% 124,842 0.1444% 13,600 0.0157%

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
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86,455,610 86,317,168 99.8399% 124,842 0.1444% 13,600 0.0157%

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86,455,610 85,742,935 99.1757% 544,276 0.6295% 168,399 0.1948%

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86,455,610 85,794,252 99.2350% 444,759 0.5144% 216,599 0.2505%

议案 9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86,455,610 84,298,876 97.5054% 2,144,029 2.4799% 12,705 0.0147%

议 案
10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金融
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86,455,610 86,317,369 99.8401% 124,641 0.1442% 13,600 0.0157%

议 案
11

《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86,455,610 84,293,476 97.4991% 2,148,529 2.4851% 13,605 0.0157%

议 案
12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86,455,610 46,008,144 53.2159% 40,434,766 46.7694% 12,700 0.0147%

议 案
13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86,455,610 46,008,744 53.2166% 37,133,266 42.9507% 3,313,600 3.8327%

议 案
14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86,455,610 46,008,744 53.2166% 37,133,266 42.9507% 3,313,600 3.8327%

议 案
15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的议案》

86,455,610 46,008,144 53.2159% 37,133,866 42.9514% 3,313,600 3.8327%

议 案
16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
议案》

86,455,610 46,007,244 53.2149% 37,134,766 42.9524% 3,313,600 3.8327%

议 案
17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管理制度＞的议案》

86,455,610 46,007,244 53.2149% 37,134,766 42.9524% 3,313,600 3.8327%

议 案
18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投资与衍生品
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86,455,610 46,006,987 53.2146% 37,135,023 42.9527% 3,313,600 3.8327%

议 案
19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86,455,610 85,937,968 99.4013% 504,942 0.5840% 12,700 0.0147%

注：议案 12-14 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相关议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孙春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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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 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 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
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
天册律师事务所左里阳律师、章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6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9,419,564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20.0827%。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1,180,408,83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7.438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 358 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179,010,73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445%。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 36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3,460,09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8580%。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11,591,9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818%；反

对 47,197,5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19%；弃权 630,1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5,632,4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2778%；反对 47,197,5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965%； 弃权 630,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10,683,2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49%；反

对 46,615,9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91%；弃权 2,120,4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4,723,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081%；反对 46,615,9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959%； 弃权 2,120,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10,853,7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75%；反

对 46,414,8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43%；弃权 2,151,0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4,894,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962%；反对 46,414,8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9919%； 弃权 2,151,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1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311,812,1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980%；反

对 46,415,2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43%；弃权 1,192,2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5,852,6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3916%；反对 46,415,2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9921%； 弃权 1,1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6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0,334,1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92%；反

对 48,669,5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02%；弃权 415,9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4,374,6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6276%；反对 48,669,53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574%； 弃权 415,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10,346,5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01%；反

对 46,756,9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95%；弃权 2,316,1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4,387,0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6340%；反对 46,756,9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688%； 弃权 2,316,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7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95,205,78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64%；反

对 62,667,2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99%；弃权 1,546,5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9,246,3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077%；反对 62,667,281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3929%； 弃权 1,546,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9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1,919,9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991%；反

对 75,947,6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68%；弃权 1,552,001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5,960,4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9402%；反对 75,947,659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575%； 弃权 1,552,0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1,613,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834%；反

对 46,778,7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11%；弃权 1,027,0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5,654,3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2891%；反对 46,778,73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800%； 弃权 1,027,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0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 146,222,5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828%；反对

47,137,5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655%；弃权 100,0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6,222,5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5828%；反对 47,137,51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655%； 弃权 10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 1,312,966,4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829%；反

对 45,160,1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20%；弃权 1,293,0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7,006,9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883%；反对 45,160,104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434%； 弃权 1,293,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8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2,909,2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718%；反

对 75,896,1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30%；弃权 614,1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6,949,8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4516%；反对 75,896,19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309%； 弃权 614,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74%。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3,659,5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70%；反

对 75,362,2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37%；弃权 397,7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7,700,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395%；反对 75,362,29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9550%； 弃权 397,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56%。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3,628,2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47%；反

对 75,121,2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60%；弃权 670,0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7,668,8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233%；反对 75,121,29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304%； 弃权 67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63%。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3,633,7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51%；反

对 75,108,8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51%；弃权 676,9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7,674,3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261%；反对 75,108,89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240%； 弃权 676,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99%。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左里阳律师、章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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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的交易

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3 号互联网金融大厦 B 座 23 层 1 号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鲍钺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134,937,87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063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89,129,11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55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5,808,7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50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650,17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0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35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00,17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58％。
2、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71,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6％；反对 166,4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3958％；反对 166,4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04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13,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5％；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4443％；反对 224,67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寒、解冰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

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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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经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股本总额为 73,588,888 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为 646,200 股；
4、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

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10 股现金分红（含税）=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 公
司总股本 *10 股 =� 29,177,075.2 元 /73,588,888*10 股 =3.964875 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
除息参考价 = 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 -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 除权除息日
前一日收盘价 -0.3964875 元；

5、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公司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

已发行的总股本 73,588,888 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 646,200 股后的股本 72,942,688 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分红人民币 4.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9,177,075.2 元（含
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646,200.00 股后

的 72,942,68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6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8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 年 5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 年 5 月 28 日，红利发
放日：2024 年 5 月 28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4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

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10 股现金分红（含税）=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 公
司总股本 *10 股 =� 29,177,075.2 元 /73,588,888*10 股 =3.964875 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
除息参考价 = 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 -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 除权除息日
前一日收盘价 -0.3964875 元；

2、根据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
41 元 / 股调整为 40.60� 元 / 股（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

3、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果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
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28 号京润大厦 5 楼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李伟
咨询电话：010-68041897
传真电话：010-68041897
八、备查文件
1、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